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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外險對於什麼意外都賠嗎？須注意「主⼒近因原則」！

⽂:王瀚誼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損害賠償‧保險  ‧ 2022-12-30

案例

A⽣前投保意外險，於保險有效期間，A因機⾞意外傾倒致腿⾻⾻折⽽急診住院，並於2周後不幸⾝亡，其
死亡證明書上顯⽰「多重器官衰竭之⾃然死亡。」後續，A的家屬認為A是因為機⾞意外⽽不幸⾝亡，即向
保險公司請求理賠。

⽽保險公司以A的死亡證明書是⾃體免疫疾病的「⾃然死亡」、且A⽣前就⻑期服⽤免疫相關藥物為由，否
認A的死亡與機⾞意外傾倒致⾻折有因果關係，並據以拒絕意外險理賠。請問法院會如何看待這個案例
呢[1]？

註腳

本⽂

「意外險」在保險法條⽂[1]中稱為「傷害保險」，⼀般⽽⾔若沒有特約，保險公司僅就「意外事故」給予理
賠。⽽如果發⽣意外事故的原因不只⼀個，⽽是可以往前追溯出許多原因時（例如⾞禍是因為駕駛⾝體不適無
法穩定駕⾞，但同時⼜遭到後⾞違規追撞），法院實務就會透過「主⼒近因原則」，篩選出造成事故發⽣最重
要的原因，據以判斷保險公司是否應理賠。

以下我們將會透過幾個法院實際的裁判，跟⼤家討論主⼒近因原則的相關事實案例，以及法院具體操作的衡量
標準⼜是什麼？詳細請看我們以下的說明：

⼀、⼀般意外險的理賠範圍：外來突發事故所引起的⾝體傷害、失能或死亡

依照保險法第131條[2]規定，意外險是對外來的偶發性、不可預料性事故，後續所引起的⾝體傷害（即「意外
傷害」）、失能或死亡結果，才會給予理賠，因此，個⼈⾃發性疾病（如多年慢性疾病、器官衰竭、細菌感染
等）、故意⾏為（如⾃殘）等，都不受意外險保障。

另外，依照保險法第133條[3]規定，故意⾃殺或犯罪⾏為所導致的傷害、失能或死亡，也不受意外險保障。

   案例改編⾃臺灣新北地⽅法院106年度保險字第6號⺠事判決。
本⽂相關內容曾刊於王瀚誼律師事務所（2021），《意外險對於什麼意外都賠嗎？須注意「主⼒近
因原則」！》，由作者增修後授權法律百科刊登。

[1]

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member/3728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damage-compensation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PCDV,106%252c%25e4%25bf%259d%25e9%259a%25aa%252c6%252c20180417%252c1
https://wanglaw.tw/caselist/case0209/


⼆、主⼒近因原則：篩選出造成結果，最主要有效⽽直接的原因（⾒圖1）

圖1 在意外險中，什麼是「主⼒近因原則」？
資料來源：王瀚誼 / 繪圖：Yen

承上所述，保險法第131條規定，⾄多僅說明了造成傷害、失能或死亡的原因，必須符合「意外性」的要件才
會理賠，但有時候結果可能是⼀連串的過程、多種原因累積⽽來，有的原因符合意外性，有的不符合（例如受
傷送醫後，在院內發⽣感染、舊疾復發），這種情況下，這次的事故是不是意外所造成，⽽可以獲得理賠呢？



就需要透過「主⼒近因原則」來篩選。法院實務⾒解[4]曾指出，主⼒近因是「與死亡或受傷有因果關係的原因
中，最先發⽣並造成⼀連串事故發⽣的原因」，也就是透過觀察事件持續影響⼒的⾓度（找出最先倒掉的那塊
⾻牌！），來挑選真正造成意外事故中，最重要有效⽽直接的原因。

三、法院如何看待這個案例呢？

法院肯定A因為機⾞傾倒致⾻折是意外事故，參考A的病歷資料後，發現A雖然患有免疫疾病並⻑期服⽤藥物，
但是，A是因為機⾞傾倒致⾻折的意外事故才住院治療，進⽽感染肺炎與併發多重器官衰竭後死亡。若最初不
是因為機⾞傾倒，A就不會住院，也不會發⽣後續的感染與死亡結果。

因此，法院最終認定機⾞傾倒致⾻折的意外事故是導致A死亡的「主⼒近因[5]」（最先倒掉的那塊⾻牌！），
判決保險公司應理賠意外險的保險⾦。

註腳

延伸閱讀
匿名（2020），《什麼是保險契約的危險增加通知義務？若不通知保險公司會發⽣什麼後果呢？》。

   保險法第四章第三節：傷害保險。[1]

   保險法第131條：「
I 傷害保險⼈於被保險⼈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，負給付保險⾦額之責。
II 前項意外傷害，指⾮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。」

[2]

   保險法第133條：「被保險⼈故意⾃殺，或因犯罪⾏為，所致傷害、失能或死亡，保險⼈不負給付保險⾦
額之責任。」

[3]

   最⾼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816號⺠事判決：「保險法第⼀百三⼗⼀條所稱之意外傷害，乃指⾮由疾病引
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⽽⾔。該意外傷害之界定，在有多數原因競合造成傷殘或死亡事故之情形時，應
側重於『主⼒近因原則』，以是否為被保險⼈因罹犯疾病、細菌感染、器官⽼化衰竭等⾝體內在原因以外
之其他外來性、突發性（偶然性）、意外性（不可預知性）等因素作個案客觀之認定，並考量該⾮因被保
險⼈本⾝已存在可得預料或查知之外在因素，是否為造成意外傷殘或死亡事故之主要有效⽽直接之原因（
即是否為其重要之最近因果關係）⽽定。」
桃園地⽅法院105年度保險字第6號⺠事判決：「若導致被保險⼈死亡或受傷原因有⼆個以上，⽽每⼀原
因之間有因果關係且未中斷時，則最先發⽣並造成⼀連串事故發⽣之原因，即為導致被保險⼈死亡或受傷
之主⼒近因。」

[4]

   臺灣新北地⽅法院106年度保險字第6號⺠事判決：「甲○○雖於系爭事故前，已有⾃體免疫疾病相關的
間質性肺炎，且⻑期接受類固醇與免疫系統調節劑治療，容易⾻質疏鬆、⾻折，但因系爭事故⽽接受⼿術
治療，且因⻑期臥床⽽易感染肺炎，進⽽呼吸衰竭、休克併多重器官衰竭，堪認系爭事故為甲○○死亡之
主要近因，其與甲○○死亡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。」

[5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ParaDeatil.aspx?pcode=G0390002&bp=2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90002&flno=13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90002&flno=1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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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YDV,105,%25E4%25BF%259D%25E9%259A%25AA,6,20170609,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PCDV,106%252c%25e4%25bf%259d%25e9%259a%25aa%252c6%252c20180417%252c1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damage-compensation/6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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